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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2150.htm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在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中依法予以关闭有关问题的通知(安

委办[2006]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安全生产委员会： 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确

保对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依法实施关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安全生

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关闭工作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 关闭工作标准 对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发

证条件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单位、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实

施关闭工作，应当达到以下标准： （一）关闭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的工作标准 1.关闭只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活动的企业

，要吊销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关闭从事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

活动的企业，要注销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活动的所有行政许

可事项；关闭提出转产或解散的企业，要吊销或注销所有行

政许可事项。 2.制定出危险化学品生产或储存装置、设备、

库存产品及生产原料的处置方案。 3.妥善处理危险化学品生

产或储存装置、设备、库存产品、生产原料及包装物、包装

容器。 （二）关闭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工作标准 1.应关闭

的专营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单位（包括化学试剂商店、加油站



），要吊销或撤销已取得的有关行政许可事项。 2.应关闭的

非专营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单位（包括农资、建材商店），要

依法办理变更经营或许可范围，吊销或撤销已取得的相关行

政许可事项。 3.妥善处理停止经营的危险化学品装置、设施

、包装物和包装容器。 （三）关闭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工作

标准 1.吊销或者注销已取得的所有行政许可事项。 2.对烟花

爆竹成品、半成品以及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危险原材

料进行销毁或采取其它方式妥善处理完毕，拆除专用生产设

备。 二、关闭工作的基本程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